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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启动全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和地质灾害

雨情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员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
据气象预测，受西南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，预计21日夜间至22日白天，我区有一次暴雨天气过程。大部地区大雨到暴雨，局部大暴雨，过程累计雨量40～90毫米，局地120～140毫米，最大小时雨量40～70毫米。过程发生时将伴有雷电、阵性大风、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。

按照《重庆市綦江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和《重庆市綦江区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》有关规定，经区防减救灾办会商研判，决定于2025年5月21日14时00分起，启动全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和地质灾害雨情四级应急响应，现就响应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工作责任。要自觉扛起防汛防地灾政治责任，切实履职尽责，严肃工作纪律，坚决克服侥幸心理、麻痹思想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是要加强巡查排查，果断采取措施。要密切关注雨、水情变化，落实分级分类分区域分时段风险管控机制，切实做好暴雨引发的山洪、泥石流、内涝、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，加强对水库、桥梁等涉水工程的巡查排险，严防次生灾害发生，必要时刻，行业主管部门要果断执行“熔断”措施，停止高风险作业与运营，并严格落实“三查”“三避让”“三个紧急撤离”等制度，做好特殊群体帮扶，并严防撤离人员回流。

三是要做好值班值守，强化应急准备。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领导带班和值班制度，增强值班值守力量，提升信息报送的主动性和时效性。强化应急物资和装备准备，人员、装备、设施提前到岗到位，一旦发生灾险情，快速科学组织应急抢险救灾工作，严防灾、险情造成人员伤亡。

四是要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，千方百计利用有效降雨，做好现有水源工程的蓄水保水，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持续高温干旱储备充足的可供水量。

各镇街、区防减救灾委各成员单位要按照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和地质灾害雨情四级应急响应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及时启动本级、本部门应急响应，组织、指挥、协调防汛和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。做到有灾情、险情及时处置，及时报告。（电话：023-61271258，传真：023-6127120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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